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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協助專�

 

�下⼼�⾃⼰�⾏對話�你�想對⾃⼰�的話是哪⼀句�浮現的旋律是哪⼀⾸曲�旋律��⼼的頻
率���真實�直���跟��下步��動⾃我對話�引出⼼中��的旋律��超越⾔語的頻率刺激
�在活⼒�

1. ���刻的我��嗎�找到或坐或�的舒�⾓度�打開意識��⼼的狀��⼼�意亂�平����
焦�浮動�或�定專注��刻「我��嗎�」�受當下狀��平⼼��注視⾃⼰的⼼�����⾃⼰
相��

2. ���刻的我�到放�嗎�閉上雙眼�注意⼒放在呼��⼼跳�專注覺�呼��⼼跳��⼼放�之
間的細�關���緊繃則呼�短淺�⼼跳�促不規律；�放�則呼��⻑�⼼跳�定規律�

3. ���刻的我⼼�舒�嗎��果⽤顏⾊來��⼼��哪⼀種顏⾊��合�顏⾊明�度��成1到10

��你的⼼�明�度屬於哪⼀����⾊彩�想�受⼼�舒�度�

4. ���刻⼼中冒出的旋律是哪⼀⾸�曾��的旋律記憶�是否����⽣活不⼩⼼給�����童
年�期⺟�的哼唱��春�期琅琅上⼝的歌��定⼈事物相關的曲��爾想�依�沸騰澎湃���封
存的記憶�唯�獨�的�光�回味�把握難得的居家⽣活�⽤旋律�⼼對話���⼼����⼀�⾃
我整理�使⼼回到純淨���的��狀��

⾃我療���儀式���步��⾏��真看��在所�細�變��⽣命很容易被�⾜�只���被�
⾒�看⾒�覺����⾒你的⼼正在�放的�⼀段旋律�



活動訊息�

為增加本�各�關學校未��
�員⼯互動�會�提升同仁環
境��常識�於10⽉1⽇於本
��⼝鄉�辦理「緣�嘉義�
�牽�⼝」環境���未��
誼活動��男��組�對活
動�增�未�同仁之��交
��建⽴健�兩性相��式�
同�⾏��⽅��產���光
景點；參加⼈�共計40⼈。

 ◤未�同仁於活動主�⼈��下��⾏男��組團�活動���促��誼�

 ◤採男��隊�組⽅式��合作�互助⽅式�協⼒�⾏⽵��驗�



為增�兼�兼辦⼈事⼈員核⼼��知��實�作
�執⾏⼒�於10⽉6⽇⾄8⽇假本�⼈⼒發展所2
�⼤禮堂辦理「110年度兼�兼辦⼈事��⼈員研
�」�關場��學校場���提升⼈事服�效�。
會中����⾏政院⼈事⾏政���合規劃�陳
建宏專⾨�員講授「⼈事⼈員應�的⾓⾊�作為」、
中正⼤學社會科學院王�祥院⻑講授「���正
⼈事法�-��爭議、�動�約�相關法��明�
�討（�關場）」、信詠法律事�所張詠�律師講
授「���正⼈事法�-��爭議、�動�約�相關
法��明��討（學校場）」�中台科技⼤學鍾
�宜�授講授「⼈事��常⾒問題（或錯�）�
��討−⾏政�理��場應對」�其中�關場參
加⼈員計59⼈�學校場參加⼈員計56⼈�兩場�
共計115⼈參加。

 ◤ 左上-陳建宏專⾨�員�享⾃⼰��經驗並講��何�⽤⼯作技巧�幫助⾃⼰圓�完成��。

右上-王�祥院⻑�享張貼���告�的應⾏注意事項��免��兩性就�平�。

左上-鍾�宜�授�享�場中���到跟⾃⼰意⾒相左的���先不���否定對⽅�先�呼�
、緩⼝��再表�⾃⼰的想法�



為協助本��防⼈員應���求��得�⼈�合格
�作執照�於10⽉6⽇、20⽇�26⽇�於�府��場
辦理「110年度�防⼈員�⼈���⾶⾏考照培訓�」
�科課��並��中��⼈���發展交�協會理
事⻑岳志忠�臨主講�參加⼈�共計72⼈。

◤ 學員不間斷的練�專�⾼��科測驗項⽬−8字⽔平圓

⼈員在�裡



法規看�來
��⼈員考試��⼈員於報到�受實�訓練�發⽣����產�����屬（�⾎����）���結��

事由�實�訓練期間應�何給假⼀��轉��照�
1

��⼈員考試��⼈員於報到�受實�訓練�發⽣����產�����屬（�⾎����）���結��事由�於報到�受實

�訓練�之給假�應�照��⼈員�假規則之規定��敘部相關函�辦理�扣除⾃事實發⽣之⽇�⾄報到⽇�之上�⽇�（不�

�假⽇）�於實�訓練期間准給��⽇�之假期�再依��⼈員考試��⼈員訓練辦法�31��1項規定��實�訓練⽉�占�年
��計���假超�之⽇��應相對�⻑實�訓練期間�

（��⼈員�障�培訓�員會110年9⽉27⽇�訓字�1100009030�函）

2 �⽴⾼�中��下學校實��授�⼼障�學⽣之�����師�於申��休⽣效⽇�三年間曾�留�停��

形�是否�合「���5年�年�56歲」⾃願�休�件����

��部110年8⽉13⽇臺�⼈（四）字�1100086893�函規定略��⾃111年2⽉1⽇��具�����學校（�）�⼼障�組�師
證書之專��師（�兼�⾏政��者）�於����學校或⼀�學校�����（包括各�別�����）實��授�⼼障�學

⽣�⾄其申��休⽣效⽇已�續�3年�兼�⾏政��者�每�實��授�⼼障�學⽣之授課��應�8��上�⾃願�休�件�
�為「���5年�年�56歲」�其中「⾄申��休⽣效⽇已�續�3年」��在�⽴⾼�中��下學校�������師⾃�休
⽣效⽇�1⽇�往�推�3年���續�合相關�定�準未曾間斷�惟�師倘於申��休⽣效⽇�3年間曾�留�停��形�尚不
�合�開�定�準�

（��部110年10⽉4⽇臺�⼈（四）字�1100113947�書函）



3 ��⼈員��留�停�期間�擇��3年繳付��基⾦費⽤之相關報繳作�事宜�

０１ ��⼈員�休���卹法�⾏細則��⽴學校��員�休���卹���⾏細則�7�⾃110年4⽉1⽇��⾏���⼈員��留�停
�期間�擇「繼續繳付」留�停�期間�額��基⾦費⽤者�得�擇⾃「留�停�之⽇�」�⽉繳付��基⾦費⽤或「��3年�⽉
繳付；���3年期���⾃願提�繳付��得⼀�繳���之�額��基⾦費⽤�惟僅得繳�⾄�關學校繳�當⽉���基⾦費⽤
之⽉��

０２ �因��基⾦繳���尚未完成增��為使各�關學校�所依�辦理��留停期間�擇繳付��3年繳付��基⾦費⽤繳�作���
�⼈員�休�卹基⾦�理�員會規劃「��留�停�期間��繳付��基⾦費⽤作���」�包����作�明�相關表單填��

�明�下�

（1）於��基⾦繳����辦理是�⼈員⾃留�停�之⽇或110年4⽉1⽇����
（2）�「��留停期間�擇��3年繳付基⾦費⽤⼈員���冊」函�該會����利�續勾�核對�
（3）�擇「提�⼀�繳�」基⾦費⽤者�依「��留停期間�擇提�⼀�繳���基⾦�單」計�應繳⾦額�併同�關學校�⽉繳
�基⾦費⽤之當⽉作�⽉�⼀�繳付�

（��⼈員�休�卹基⾦�理�員會110年10⽉6⽇台��⼆字�1101604850�函）

4 �敘部110年10⽉12⽇部�三字�11053928551��訂定發布「�合法定�⼼障��格之��⼈員申�⾃願
�休辦理個別�專�評估�制作�注意事項」�並⾃發布⽇⽣效�

０１ ��⼈員�休���卹法（�下�稱��法）�17��2項�4�規定略����⼈員���15年��合法定�⼼障��格�且經�
⼯�險���54�之1所定個別�專�評估�制�出具終��⼯作�⼒之證明者�應准其⾃願�休�

０２ ��法�⾏細則�17�規定略��申�⾃願�休��⼈員檢同相關證件��療���交由服��關�照�動部�⼯�險局�託辦理
�⼯�險失�年⾦給付個別�專�評估作��點之規定���動部�⼯�險局�託之專��院�就其失�狀��⾏個別�專�評估

��由服��關�定�合�⼯�險失�給付�準�4��1項所定終��⼯作�⼒�形之⼀�其所�費⽤應由提出申�之��⼈員�
額負��



��療⼼紓�⼯作坊

活動預告�

０３ 為使�合法定�⼼障��格�依上開規定申�⾃願�休之��⼈員�申�辦理個別�專�評估�制之相關作��所依���敘部訂

定「�合法定�⼼障��格之��⼈員申�⾃願�休辦理個別�專�評估�制作�注意事項」��為��⼈員個別�專�評估�制

原則性之規�

（�敘部110年10⽉12⽇部�三字�11053928552�函）。

11⽉3⽇
財政��局⼤

禮堂

11⽉5⽇
阿⾥⼭鄉⼆�

坪�頂�步�

110年度登⼭����線��應⽤課�

11⽉24⽇
�⽴�書�3
�信義學堂

家事�⼈就是我

11⽉16⽇
402會議室

110年度⾼�主�⼈員性別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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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
地址：116205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

承辦人：鄭淑菁

電話：02-82367113

傳真：02-82367129

電子信箱：shuching0616@csptc.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7日

發文字號：公訓字第11000090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報到接受實務訓練前發生分

娩、流產、配偶及親屬（含血親及姻親）死亡、結婚等事

由，實務訓練期間應如何給假一案，請查照轉知並配合辦

理。

說明：

一、按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規

定：「公務人員之請假，依下列規定：……三、因結婚

者，給婚假14日，應自結婚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後，給娩假42日；懷孕滿

20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42日；懷孕12週以上未滿20週

流產者，給流產假21日；懷孕未滿12週流產者，給流產假

14日。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六、因父母、配偶

死亡者，給喪假15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

者，給喪假10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

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5日。……喪假得分

次申請。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檔　　號:
保存年限:

8

1100223582

■■■■■■■■■嘉義縣政府 ■■■■■■收文:110/09/27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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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以下簡稱訓練辦

法）第31條規定：「（第1項）受訓人員在實務訓練期間，

得請事假、病假、婚假、喪假、娩假、流產假及休假日數

應按實務訓練月數占全年比例計算，未滿半日者以半日

計，超過半日未滿1日者，以1日計。請假超過之日數仍應

相對延長其實務訓練期間。……（第5項）其餘實務訓練期

間之請假規定，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理。……」

三、查請假規則主管機關銓敘部78年10月4日78臺華法一字第

330638號函釋略以，女性公務人員於到職前尚未具有公務

人員身分期間生產或流產，而在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

所定之給假期限內到職者，得依請假規則所定假期扣除自

分娩或流產事實發生之日起至到職前之日數，准給剩餘日

數之假期。79年10月29日79臺華法一字第0475403號函釋略

以，公務人員於到職前尚未具有公務人員身分期間，其配

偶及親屬（含血親及姻親）死亡，而在請假規則第3條第1

項第5款（現為第6款）所定之給假期限內到職者，得依所

定假期扣除自其配偶及親屬（含血親及姻親）死亡事實發

生之日起至到職前之日數，准給剩餘日數之喪假，並應於

事實發生之日起百日之內請畢。95年7月11日部法二字第

0952670123號書函釋略以，基於獎勵公務人員結婚及生育

之政策目的，公務人員於到職前結婚者，同意從寬依請假

規則所定婚假日數，扣除結婚日起至未到職前之上班日

數，核給剩餘日數之婚假。

四、據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期間之請假，係依

據訓練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請事假、病假、婚假、喪

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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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娩假、流產假及休假日數應按實務訓練月數占全年比

例計算，請假超過之日數應相對延長實務訓練期間，其餘

請假相關規定係比照請假規則辦理。是以，有關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於報到接受實務訓練前發生分娩、流產、配

偶及親屬（含血親及姻親）死亡、結婚等事由，於報到接

受實務訓練後之給假，應比照請假規則之規定及上開銓敘

部相關函釋辦理，亦即扣除自事實發生之日起至報到日前

之上班日數（不含例假日），於實務訓練期間准給剩餘日

數之假期，再依訓練辦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按實務訓練月

數占全年比例計算，請假超過之日數，應相對延長實務訓

練期間。

正本：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

副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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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劉芝怡

電　話：02-7736-6368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10011394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詢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教授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

教育教師，因所任職務確有體能上之限制，其自願退休條

件調降為「任職滿5年，年滿56歲」之認定標準疑義一

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0年8月23日府人給字第1102403052號函。

二、查107年7月1日施行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以下簡稱退撫條例）第18條規定：「（第1項）教職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准其自願退休：一、任職滿5年，年滿

60歲。……。（第3項）第1項第1款所定年滿60歲之年齡，

對所任職務有體能上之限制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酌予降

低。但不得少於55歲。……」

三、復查本部110年8月13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86893號函

規定略以，自111年2月1日起，符合下列資格之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教師，依退撫條例第18條第1項第1款

規定申請自願退休時，退休年齡得予調降：（一）認定標

準：具備特殊教育學校（班）身心障礙組教師證書之專任

檔　　號:
保存年限:

7

1100230007

■■■■■■■■■嘉義縣政府 ■■■■■■收文:110/10/04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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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者），於特殊教育學校或一般學校

特殊教育班（包括各類別特殊教育班）實際教授身心障礙

學生，至其申請退休生效日已連續滿3年。惟兼任行政職務

者，每週實際教授身心障礙學生之授課節數應達8節以上。

（二）自願退休條件：任職滿5年，年滿56歲。

四、前開所稱「至申請退休生效日已連續滿3年」，係指在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擔任特殊教育教師自退休生效日前一日

起往前推算三年，均連續符合相關認定標準未曾間斷。茲

因留職停薪期間並未在職任教，爰教師倘於申請退休生效

日前三年間曾有留職停薪情形，尚不符前開認定標準。

正本：嘉義市政府

副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嘉義市

政府除外)、法務部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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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函
地址：11601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號

聯絡人：業務組各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詳附件服務電話一覽表

傳真：02-82367346～50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

發文字號：台管業二字第110160485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1.pdf、2.pdf)

主旨：有關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遞延3年繳付退撫基

金費用之相關報繳作業事宜，請轉知所屬機關學校依說明

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銓敘部民國110年4月21日部退三字第1105338471號函

及教育部同年5月7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57665F號函辦

理。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自110年4月1日施行，有關

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繼續繳付」留職停薪期

間全額退撫基金費用者，得選擇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

月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或「遞延3年」按月繳付；若遞延3年

期滿前，自願提前繳付時，得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

金費用，惟僅得繳納至機關學校繳納當月份退撫基金費用

之月份。

三、茲因退撫基金繳納系統尚未完成增修，為使各機關學校有

所依循辦理育嬰留停期間選擇遞延3年繳付退撫基金費用繳

檔　　號:
保存年限:

6

1100233174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收文:110/10/07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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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作業，本會業規劃「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遞延繳付退撫基

金費用作業流程」，包含系統操作說明及相關表單填送，

請貴機關學校確實依上開流程辦理報繳，摘要說明如下：

（一）辦理退離：於退撫基金繳納系統，自留職停薪之日或

自110年4月1日起辦理退離。

（二）造冊函送本會列管：依本會擬具之「表一、育嬰留停

期間選擇遞延3年繳付基金費用人員列管名冊」，造冊

函送本會列管，以利後續勾稽核對。

１、110年4月1日至110年10月31日止已選擇遞延3年繳付名

冊：於110年11月1日前函送本會。

２、110年11月1日之後「新增」育嬰留停選擇遞延3年繳付

名冊：於該新增月份函送本會。例如：110年12月12日

新增選擇遞延3年繳付人員，則請於110年12月填表函

送本會。

（三）選擇「提前一次繳清」基金費用：依本會擬具之「表

二、育嬰留停期間選擇提前一次繳清退撫基金費用清

單」計算應繳金額（亦可由本會協助計算），併同機

關學校按月繳納基金費用之當月作業月份一次繳付。

四、退撫基金繳納系統刻正改版中，完成後將於該系統公告及

本會網站發布相關訊息。檢附「本會服務人員電話一覽

表」及「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遞延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作業流

程」各1份，上開作業流程可至本會網站（https://www.

fund.gov.tw/）「下載專區\收支作業常用表單」下載。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均含附件）

副本：銓敘部、教育部（均含附件）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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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留職停薪期間遞延繳付退撫基金費用作業流程 

一、 目的 

為使各機關（構）學校參加基金人員育嬰留停期間選擇遞延3年繳付退撫基

金費用繳納作業事宜有所依循，特訂立本作業流程，以維護參加人員權益。 

二、 適用範圍及對象 

本作業流程以各機關（構）學校辦理自民國 110 年 4 月 1 日起育嬰留職

停薪期間已選擇「遞延 3 年」繳付退撫基金費用之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

為適用對象。 

三、 作業流程： 

 
 

四、 作業說明： 

各機關（構）學校參加人員已填具「育嬰留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金費用選擇書」人員，且選擇「遞延 3年」按月繳付者，

請依下列作業說明之報繳方式辦理，並檢附相關表單彙送基金管理會，

以利後續列管勾稽核對，維護相關人員繳費經歷完整性。 

育嬰留職停薪遞延繳付 

已完成填具選擇書者 

退撫基金繳納系統 

辦理退離 

選擇「遞延 3年」按月 

 繳付基金費用 

於遞延 3年期間 
選擇「提前一次」繳清基金費用

(按:僅得繳至繳納當月份費用之月份) 

機關學校檢附表一名冊函送

基金管理會列管 

機關學校檢附表二，應繳總額

併入繳納作業月份一次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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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撫基金繳納作業系統： 

1.育嬰留職停薪選擇遞延繳納基金費用者辦理「退離」，退離原因選「留

職停薪」，暫不繳納育嬰留職停薪期間基金費用。 

2.退撫基金繳納作業系統操作方式，請參閱「附錄一、育嬰留職停薪退

離操作說明」。 

（二）選擇「遞延 3 年」按月繳付基金費用： 

1.請填具「表一、育嬰留停期間選擇遞延 3 年繳付基金費用人員列管名

冊」，填寫方式請參考「填表範例」並詳閱案例說明。 

2.函送選擇遞延育嬰留職停薪人員名冊： 

(1) 110 年 4 月 1日至 110 年 10 月 31 日止已選擇遞延 3 年繳付名冊：

請於 110 年 11 月 1 日前發函檢送基金管理會列管。 

(2)110 年 11 月 1 日之後「新增」育嬰留停選擇遞延 3 年繳付名冊：

請於該新增月份，發函檢送基金管理會列管。 

（三）於遞延 3 年期間選擇「提前一次」繳清基金費用： 

1.遞延3年期滿前，申請自願提前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金費用，請填

具「表二、育嬰留停期間選擇提前一次繳清退撫基金費用清單」計算「應

繳金額」，填寫方式請參考「填表範例」並詳閱案例說明。 

2.「應繳總額」請登錄於退撫基金繳納系統繳納作業月份之「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金繳費清單」之「(C)補繳（退還）上月欠溢繳金額」(操作說

明詳附錄二、育嬰留職停薪提前一次繳清操作說明)，並併同機關學校按

月繳納退撫基金費用之當月作業月份一次繳付，連同繳費清單由代收機

構彙送基金管理會，俾基金管理會登錄留職停薪期間繳費年資。 

3.計算應繳金額若有疑義，可傳真至基金管理會（傳真號碼：公務人員

02-82367346 及 02-82367347；教育人員02-82367348 及 02-82367350），

由基金管理會計算後回傳貴機關，據以填入應繳金額。  

五、 系統更新期程預告： 

     基金管理會刻正進行退撫基金繳納系統改版中，預計於 111 年 2 月完成，

如新增功能更新上線後，屆時將於該系統公告說明提示及基金管理會網

站「最新消息」發布相關訊息，提供機關學校下載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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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附件： 

（一）附錄一、育嬰留職停薪退離操作說明 

（二）附錄二、育嬰留職停薪提前一次繳清操作說明 

（三）表一、育嬰留停期間選擇遞延 3 年繳付基金費用人員列管名冊 

（四）表二、育嬰留停期間選擇提前一次繳清退撫基金費用清單   

（五）填表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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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育嬰留職停薪退離操作說明 

Step1：資料登錄→選擇「現職」人員 

 

 
 
 
 
 
 
 
 
 
 
 
 

Step2：選擇人員→1.「退離」→2.輸入「生效日期」，退離原因選擇「留職

停薪」→3.點選「確定」→4.跳出選擇視窗是否辦理「育嬰留職停薪

全額自繳」，選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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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育嬰留職停薪提前一次繳清操作說明 

Step1：進入退撫基金繳納系統，點選「報表列印」。 

 

Step2：於下方(C)補繳(退還)上月欠溢繳欄：1.「個人自繳」輸入提前一次

應繳總額(總金額)→2.「欠溢繳說明原因」輸入補繳事由「○○○

育嬰提前一次繳清」→3.點選「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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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系統顯示繳費清單，於表單中(C)欄可以顯示提前一次繳付總金額及

補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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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育嬰留停期間選擇遞延3年繳付基金費用人員列管名冊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 

身分別代號： 
 

序號 身分證號 姓名 留職停薪起日 

    

    

    

    

    

 
填表人：  聯絡電話：  填表日期：  

 
填表說明 

1. 本表係以已填具「育嬰留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費用選擇書」之

人員，且選擇「遞延 3年繳付者」為限。 

2. 請依身分別分別填列，身分別代號：公務人員「1」、教育人員「2」。 

3. 留職停薪起日： 

（1） 110 年 3 月 31 日前已奉准育嬰留職停薪，嗣依法重新選擇自 110 年 4 月 1 日

起遞延 3年繳付基金費用，則請填報為「1100401」。 

（2） 110 年 3 月 31 日前已奉准育嬰留職停薪及選擇繼續繳付基金費用，經機關學

校通知依法重新選擇遞延 3年繳付基金費用，惟退撫基金費用已繳至 110 年 4

月（含）以後月份者，則請填報為已繳納費用月份之次月 1日。例如已繳納至

110 年 5 月，則填報為「1100601」。 

（3） 110 年 4 月 1 日以後奉准育嬰留職停薪者：請填寫實際留職停薪日期，例如 110

年 8 月 12 日留職停薪，則填報為「1100812」。 

4. 本表請函送基金管理會列管 

（1） 110 年 4 月 1 日至 110 年 10 月 31 日止已選擇遞延 3年繳付名冊：請於 110 年

11 月 1 日前發函檢送基金管理會列管。 

（2） 110 年 11 月 1 日之後「新增」育嬰留停選擇遞延 3 年繳付名冊：請於該新增

月份，發函檢送基金管理會列管。 

5. 本表不敷使用時，請使用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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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育嬰留停期間選擇遞延3年繳付基金費用人員列管名冊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 

身分別代號： 
 

序號 身分證號 姓名 留職停薪起日 

    

    

    

    

    

    

    

    

    

    

    

    

    

    

    

    

 
填表人：  聯絡電話：  填表日期：  

 

 

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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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育嬰留停期間選擇提前一次繳清退撫基金費用清單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  

身分別代號：  
 

遞延繳付期間 
身分證號 姓名 

俸點 
類別 

俸點 
(薪點) 起日 迄日 

應繳金額 

       

       

應繳總額  

 
填表人：  聯絡電話：  填表日期：  

  傳真號碼：    
 
填表說明 

1. 本表係以已選擇「遞延 3 年期滿前，申請自願提前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金費用

者」為限（限申報 1人，如有 2人以上，則請分別填寫），並應併同機關學校按月繳納

退撫基金費用之當月作業月份一次繳付，連同繳費清單由代收機構彙送基金管理會。 

2. 請依身分別分別填列，身分別代號：公務人員「1」、教育人員「2」。 

3. 俸點類別：公務人員俸點為「1」、警察及教育人員薪點為「2」。 

4. 遞延 3年期滿前，僅得繳納至機關學校繳納當月份退撫基金費用月份。 

5. 表內「應繳金額」，請依繳付期間計算退撫基金費用，若計算有疑義，可傳真本表至基

金管理會（傳真號碼：公務人員 02-82367346 及 02-82367347；教育人員 02-82367348

及 02-82367350），由基金管理會計算後回傳貴機關，據以填入本表。 

6. 「應繳總額」請登錄於退撫基金繳納系統繳納作業月份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繳

費清單」之「（C）補繳（退還）上月欠溢繳金額」。 

 

 

 

110.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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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育嬰留停期間選擇遞延3年繳付基金費用人員列管名冊 
 
機關名稱： 臺北市文山區公所 

機關代碼： 379490000A 

身分別代號： 1 
 

序號 身分證號 姓名 留職停薪起日 

1 H122443658 林大偉 1100401 

2 A221432165 陳美蘭 1100601 

3 D221188243 黃苡禎 1100716 
 
填表人： 鍾文婷 聯絡電話： 02- 29365522 填表日期： 1101025 
 
填表說明 

1. 本表係以已填具「育嬰留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費用選擇書」之
人員，且選擇「遞延 3年繳付者」為限。 

2. 請依身分別分別填列，身分別代號：公務人員「1」、教育人員「2」。 

3. 留職停薪起日： 

（1） 110 年 3 月 31 日前已奉准育嬰留職停薪，嗣依法重新選擇自 110 年 4 月 1 日
起遞延 3年繳付基金費用，則請填報為「1100401」。 

（2） 110 年 3 月 31 日前已奉准育嬰留職停薪及選擇繼續繳付基金費用，經機關學
校通知依法重新選擇遞延 3年繳付基金費用，惟退撫基金費用已繳至 110 年 4
月（含）以後月份者，則請填報為已繳納費用月份之次月 1日。例如已繳納至
110 年 5 月，則填報為「1100601」。 

（3） 110 年 4 月 1 日以後奉准育嬰留職停薪者：請填寫實際留職停薪日期，例如 110
年 8 月 12 日留職停薪，則填報為「1100812」。 

4. 本表請函送基金管理會列管 

（1） 110 年 4 月 1 日至 110 年 10 月 31 日止已選擇遞延 3年繳付名冊：請於 110 年
11 月 1 日前發函檢送基金管理會列管。 

（2） 110 年 11 月 1 日之後「新增」育嬰留停選擇遞延 3 年繳付名冊：請於該新增
月份，發函檢送基金管理會列管。 

5. 本表不敷使用時，請使用次頁。 
 

案例說明 

(1)序號 1：林大偉於 110 年 1 月 31 日起奉准育嬰留職停薪，嗣依法重新選擇自 110 年 4
月 1 日起遞延 3年繳付基金費用，「留職停薪起日」填報為「1100401」。 

(2)序號 2：陳美蘭於 109 年 8 月 1 日起奉准育嬰留職停薪及選擇繼續繳付基金費用，經
機關於 110年5月通知陳員依法重新選擇並填具選擇書(退撫基金費用已繳納
至 110 年 5 月)，「留職停薪起日」填報為「1100601」。 

(3)序號 3：黃苡禎於 110 年 7 月 16 日奉准育嬰留職停薪，選擇遞延 3年繳付基金費用，
「留職停薪起日」填報為「1100716」。 

填表範例

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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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育嬰留停期間選擇提前一次繳清退撫基金費用清單 
 
機關名稱： 臺北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 

機關代碼： 379088100Y 

身分別代號： 2 
 

遞延繳付期間 
身分證號 姓名 

俸點 
類別 

俸點 
(薪點) 起日 迄日 

應繳金額 

C223456123 謝文婉 2 245 1100710 1100731 4,836 

  2 260 1100801 1101118 25,495 

應繳總額 30,331 

 
填表人： 謝振平 聯絡電話： 02-29377199 填表日期： 1101120 

  傳真號碼： 02-29377315   
 
填表說明 

1. 本表係以已選擇「遞延 3 年期滿前，申請自願提前一次繳清遞延之全額退撫基金費用

者」為限（限申報 1人，如有 2人以上，則請分別填寫），並應併同機關學校按月繳納

退撫基金費用之當月作業月份一次繳付，連同繳費清單由代收機構彙送基金管理會。 

2. 請依身分別分別填列，身分別代號：公務人員「1」、教育人員「2」。 

3. 俸點類別：公務人員俸點為「1」、警察及教育人員薪點為「2」。 

4. 遞延 3年期滿前，僅得繳納至機關學校繳納當月份退撫基金費用月份。 

5. 表內「應繳金額」，請依繳付期間計算退撫基金費用，若計算有疑義，可傳真本表至基

金管理會（傳真號碼：公務人員 02-82367346 及 02-82367347；教育人員 02-82367348

及 02-82367350），由基金管理會計算後回傳貴機關，據以填入本表。 

6. 「應繳總額」請登錄於退撫基金繳納系統繳納作業月份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繳

費清單」之「（C）補繳（退還）上月欠溢繳金額」。 

案例說明 

謝文婉，育嬰留職停薪起日為 110 年 7 月 10 日，回職復薪日期為 110 年 11 月 19 日，選

擇於 110 年 12 月提前一次繳付，繳付期間為 110 年 7 月 10 日至 110 年 11 月 18 日（110

年 7 月 10 日至 110 年 7 月 31 日薪點 245、110 年 8 月 1 日至 110 年 11 月 18 日薪點 260）。 

1. 應繳金額： 

(1)110 年 7 月 10 日至 110 年 7 月 31 日（薪點 245，每月應繳基金費用 6,815 元）： 

應繳金額=6,815*(22/31)=4,836 元（四捨五入)（破月算法：實際日數/當月日數） 

(2)110 年 8 月 1 日至 110 年 11 月 18 日（薪點 260，每月應繳基金費用 7,082 元）： 

應繳金額=7,082*［3+(18/30)］=25,495 元（四捨五入) 

2. 應繳總額=4,836+25,495=30,331 元 

110.10 

填表範例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服務人員電話一覽表 

業務組服務電話 

軍職人員基金費用收繳      傳真機：（02）8236-7349 

（02）8236-7314 海委會 

（02）8236-7317 總統府、國安局、國安會 

（02）8236-7318 國防部、軍訓教官、中科院 

    公務人員基金費用收繳      傳真機：（02）8236-7346~7 

（02）8236-7327 交通部、保五、臺東縣 

（02）8236-7328 
內政部、選委會、國防部、臺灣省諮議會、保四、保七、臺灣

省、新北市、新竹縣、新竹市、屏東縣 

（02）8236-7329 
總統府、行政院、立法院、國家安全會議、保一、雲林縣、臺

中市、基隆市、彰化縣 

（02）8236-7330 財政部、勞動部、金管會、保六、花蓮縣、臺南市 

（02）8236-7331 法務部、退輔會、福建省、南投縣 

（02）8236-7332 監察院、審計部、經濟部、臺北市、桃園市 

（02）8236-7334 
司法院、考試院、農委會、外交部、環保署、陸委會、海委會、

高雄市 

（02）8236-7335 

教育部、國立大專及高中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發會、

客委會、僑委會、行政院主計總處、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衛

生福利部及其所屬、保三、宜蘭縣、苗栗縣 

（02）8236-7336 
故宮博物院、原能會、科技部、文化部等文化機構、保二、澎

湖縣、嘉義縣、嘉義市、公平會、公共工程委員會、原民會 

教育人員基金費用收繳   傳真機：（02）8236-7348 及 7350 

（02）8236-7319 教育部及其他中央、新北市、臺南市、屏東縣 

（02）8236-7320 新竹市、新竹縣 

（02）8236-7322 
國立高中職、私立學校護理教師、臺北市、宜蘭縣、臺東縣、

南投縣 

（02）8236-7323 軍警院校、臺中市、彰化縣、雲林縣、苗里縣、金門縣 

（02）8236-7324 國立大專及其他、嘉義市、嘉義縣、連江縣 

（02）8236-7325 高雄市、桃園市、澎湖縣、基隆市、花蓮縣 

資訊室服務電話：（02）8236-7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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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趙碩岑

電話：02-8236-6635

E-Mail：CST13@mocs.gov.tw

受文者：嘉義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105392855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0Z02D145410_110D2027579-01.pdf)

主旨：檢送「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自願退休辦

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1份，請查照轉

知。

說明：

一、旨揭注意事項業經本部於民國110年10月12日以部退三字第

11053928551號令訂定發布，並自發布日生效。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17條第2項

規定：「公務人員任職滿15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准

其自願退休：一、……四、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且經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4條之1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出具

為終生無工作能力之證明。」同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

「(第1項) 本法第17條第2項第4款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

制，出具為終生無工作能力之證明，由申請自願退休公務

人員檢同相關證件及醫療資料，交由服務機關比照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

估作業要點之規定，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之專業醫

檔　　號:
保存年限:

3

1100236781

■■■■■■■■■人事處組織任免科 ■■■■■■收文:110/10/12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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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就其失能狀態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後，由服務機關認

定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1項所定終身無工作

能力情形之一。(第2項) 前項個別化專業評估所需費用，

由申請評估之公務人員全額負擔。」

三、次查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

所定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失能狀態經審定符合本標準附表所定失能狀態列有

『終身無工作能力』者。二、被保險人為請領失能年金給

付，依本條例第54條之1第2項規定，經個別化之專業評

估，其工作能力減損達70%以上，且無法返回職場者。(第2

項)前項第2款所定個別化之專業評估，依被保險人之全人

損傷百分比、未來工作收入能力、職業及年齡，綜合評估

其工作能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工保險失能

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勞保個別化專

業評估要點)第2點規定：「被保險人申請勞工保險失能年

金給付，除失能狀態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所定

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外，其整體失能程度

符合第一至第七等級者，應送本局委託之專業醫院（以下

簡稱受委託醫院）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以下簡稱評

估）。」

四、依前開規定，公務人員依退撫法第17條第2項第4款申請個

別化專業評估機制時，應檢同相關證件及醫療資料，交由

服務機關比照勞保個別化專業評估要點之規定，送請受勞

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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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之專業醫院(以下簡稱受勞保局委託醫

院)就其失能狀態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其所需費用應由提

出申請之公務人員全額負擔。

五、又查本部為研擬公務人員申請前述個別化專業評估事宜，

業邀請教育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受勞保

局委託醫院，共同研商上開機制相關事宜，並依會議結論

擬具「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自願退休辦

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草案)，並函請上

開機關及受勞保局委託醫院表示意見。案經綜整所函復意

見並修正後，作成旨揭注意事項，以使公務人員個別化專

案評估機制有原則性之規範。據此，有關退撫法第17條第2

項第4款之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方式，請依旨揭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另目前計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等8間受勞保局委託醫院，為辦理上開個別化專業評

估之醫院，並由公務人員任職機關為申請機關，負責公務

人員申請案件之送(補)件等事宜並為與受勞保局委託醫院

間聯繫之單一窗口。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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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務人員申請自願退休辦理個別化

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 

一、訂定目的 

  為使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以下簡稱退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自願退休

之公務人員，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所定個別化專業

評估機制，申請辦理專業評估之相關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二、用詞定義 

（一）申請人：指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擬依退撫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自願退休之公務人員。 

（二）申請機關：指申請人之服務機關。 

（三）評估醫院：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承辦個別化專業評

估之專業醫院。 

三、作業流程 

（一）由申請人向申請機關提出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之申請。

申請機關於收受申請案後，應先確認申請人是否符合退

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款所定法定身心障礙資格；同

時應協助檢視申請人是否符合同條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

定自願退休之要件，而無須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之情形，

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二）申請人檢附下列相關證件及醫療資料，交由申請機關送

請評估醫院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申請機關送請評估醫



院辦理評估前，應先聯繫確認評估相關事宜)： 

1.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之相關證明。 

2.申請人之相關病歷、病理檢測報告或評估相關資料(如

曾領取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之失能給付，亦請檢

附相關失能證明書或診斷書)。 

3.申請人現職之職務說明書或相關工作內容之說明。 

（三）評估醫院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之流程如下： 

1.評估醫院於收受申請機關申請案件後，應指派符合勞

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四條之一第三項規定之醫師

(以下簡稱評估醫師)，參照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

理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勞保個別化評估機制作業要點）進行個別

化專業評估。 

2.評估醫院應指派評估醫師會同專科醫師、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或語言治療師等專業人員組

成團隊進行評估，並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定個別化

專業評估報告之格式撰寫評估報告。 

3.評估醫院應於收件後第三日起之三十日內完成個別化

專業評估及撰寫評估報告；如須展延工作期限，應儘

速以書面敘明原因向申請機關說明，每次展延以十五

日為限。 

4.評估醫院完成評估報告後，應將完整個別化專業評估

及原案件之相關資料，送回申請機關。 



（四）申請人申請個別化專業評估所需費用，應由申請人全額

負擔，並交付申請機關，再由評估醫院於收到申請機關

所送申請案件時，向申請機關收取。評估醫院對於申請

案件之收費標準如下： 

1.每件申請案件費用為新臺幣(以下同)七千元，且評估

醫院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過程中，每增加一位專科醫

師或專業人員得酌增費用二千元，惟每案最高收費不

得逾一萬五千元。 

2.前開費用包含評估醫院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

納之稅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用。 

（五）評估醫院應依第三款第二目規定提出評估報告交予申請

機關。該評估報告應包含： 

1.申請人基本資料。 

2.病史。 

3.理學/檢查報告。 

4.主要診斷。 

5.AMA（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障害分級。 

6.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調整。 

7.評估日期。 

8.評估醫院章。 

9.評估團隊人員章。 

（六）申請機關於收到評估醫院所送評估報告後，應檢附相關

資料送退休審定機關依退撫法規定審定。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個別化專業評估案件應以申請機關為評估醫院及申請人

間之單一窗口，評估醫院如因評估需要，得通知申請機

關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申請機關應於完成個別化專

業評估及撰寫評估報告期限前補送完成。評估醫院完成

評估報告後始補送者，視為另一申請案並重新計費。 

（二）評估醫院收受申請案件已開始執行評估工作，因不可歸

責評估醫院之事由，致無法完成評估者，經書面說明評

估情形及未完成評估之原因後，得依第三點第四款支付

標準之半數金額支付。但有可歸責評估醫院之事由者，

不予支付費用。 

（三）申請機關選擇送件之評估醫院時，應審酌迴避申請人所

檢具開立相關診斷證明之醫院，以提昇評估結果之公正

性。 

（四）申請機關對於個別化專業評估之結果應保守秘密；評估

報告如須轉交申請人查閱，應遮蔽評估報告內所載醫院

名稱、醫師及評估團隊人員之姓名。 

五、其他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事項，比照勞保個別化評估機制作業

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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